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文件
豫教科文卫体工 〔2024〕46号

★

关于推荐2024年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

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的通知

各省辖市教科文卫体工会、济源示范区产业工会、各省属高

校工会、各委员单位:

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,贯彻落实

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,

根据 《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管理

办法》(豫教科文卫体工 〔2024〕44号),省教科文卫体工

会拟遴选发布2024年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

工作室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推荐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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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应工作有计

划、活动有开展、创新有成果,具备以下条件:

1.原则上以一名在技术、业务方面有专长,获得高级

以上职称,具有较高理论和技能水平,丰富实践经验、管理

经验和较强创新能力的市级以上劳动模范 (先进工作者)、

市级以上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、市级以上培育的工匠人才、

享受省级以上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、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获得

者、省级主管行政部门以上学术技术带头人等在本学科领域

内公认度较高,为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事业发展

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人才为领衔人,并以领衔人姓名命名,

组成创新团队。

2.已有效运行3年以上,以相对固定的团队协作模式

开展创新工作。

3.具有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、基本的设施设备、明确

的攻关课题和创新目标、必要的工作经费、完善的管理制

度,定期开展技术攻关或创新活动,运作规范有序。

4.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,积极开展创新创造活动,承

担本地、本行业、本单位的创新课题或革新项目,取得创新

成果,产生显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

5.充分发挥集智创新、协同攻关、传承技能等功能,

带动本地、本行业、本单位的群众性技术创新活动和职工技

能素质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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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一般应在教育、科技、文化、卫生、体育等行业的

省管企事业单位或市级产业系统 (行业)劳模工匠创新工作

室中产生。

企事业单位原有建制的研发机构和班组不作为推荐对

象。已被确定为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或系统以上劳模工匠

创新工作室的不再推荐。

二、推荐数量

一般以各省辖市、济源示范区相关产业工会,各省属高

校工会,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各委员单位为推荐单位。每个推

荐单位根据推荐条件择优推荐1-2个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

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。省教科文卫体工会择优遴选发布不

超过30个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(一)高度重视。教科文卫体系统各级工会要把劳模工

匠创新工作室建设作为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要举

措,政治性、政策性、导向性要强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,精

心组织,周密安排,切实做好推荐工作。

(二)严格审核。推荐单位要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原

则,严格按照推荐条件、推荐程序,对创新工作室发挥作用

情况认真审核,择优推荐,确保创新工作室业绩突出。

(三)突出基层。要在保证推荐条件和质量的前提下,

注意推荐长期在一线工作、贡献突出的创新工作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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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进度安排。各推荐单位于11月22日前将河南省

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推荐表 (附件1)、河

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推荐汇总表 (附件

2)、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工作实绩支

撑材料、创新工作室近三年工作总结,邮寄到省教科文卫体

工会,电子版发至邮箱。

联 系 人:陈 斌 0371-65904265 15136175032
电子邮箱:hnsjkwwtgh@163.com

附件:1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

推荐表

2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

推荐汇总表

3.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

工作实绩支撑材料提纲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

2024年11月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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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河南省教科文卫体系统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推荐表

工作室名称 成员人数

专业领域 建立日期

所在单位 所属行业

工作室认定单位 工作室认定时间

经费投入 (万元) 创新成果数量

成果创效 (万元) 技能培训人数

导师带徒人数 取得专利数量

创新成果所获奖项

工作室领衔人情况

姓  名 性  别 出生年月

民  族 学  历 政治面貌

专业/工种 技术等级 联系电话

单位及职务

个人荣誉及
获得时间

技能 (工匠)
奖项及时间

创新工作室
主要业绩
(500字)

所 在
单 位
工 会
意 见

   签 章

年  月  日

推 荐
单 位
意 见

   签 章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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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2

河
南

省
教

科
文

卫
体

系
统

劳
模

工
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推

荐
汇

总
表

工
作
室
基
本
情
况

工
作
室
领
衔
人
基
本
情
况

推
荐
单
位

序 号

工 作 室 名 称

成 员 人 数

专 业 领 域

建 立 日 期

所 在 单 位

所 属 行 业

创 新 工 作 室 认 定 单 位

创 新 工 作 室 认 定 时 间

经 费 投 入 ︵ 万 元 ︶

创 新 成 果 数 量

成 果 创 效 ︵ 万 元

技 能 培 训 人 数

导 师 带 徒 人 数

创 新 成 果 所 获 奖 项

取 得 专 利 数 量

参 与 起 草 的 标 准 / 规 范 / 工 作 法

主 要 业 绩 ︵500 字 ︶

姓  名

性  别

专 业 ︵ 工 种 ︶

技 术 等 级

单 位 及 职 务

个 人 荣 誉 及 获 得 时 间

技 能 ︵ 工 匠 ︶ 奖 项 及 时 间

联 系 电 话

联  系  人

联 系 人 电 话

1 2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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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件
3

河
南

省
教

科
文

卫
体

系
统

劳
模

工
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工

作
实

绩

支
撑

材
料

提
纲

主
要
指
标

主
要
内
容

支
撑
材
料

基
础
条
件

1.
基

础
情

况
。

建
立

的
时

间
,

主
要

工
作

领
域
,

确
认

为
省

管
企

事
业

单
位

或
市

级
产

业
系

统
( 行

业
)

劳
模

工
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。

创
新

工
作

室
成

立
文

件
,

主
要

职
责
,

省
管

企
事

业
单

位
或

市
级

产
业

系
统
( 行

业
)

劳
模

工
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认

定
文

件
。

2.
领

衔
人
。

领
衔

人
简

要
情

况
、

技
能
( 技

术
)

等
级
、

岗
位

职
务
、

业
务

专
长
、

获
得

荣
誉
( 工

匠
)。

领
衔

人
相

关
介

绍
,

证
书
、

证
明

材
料
。

3.
创

新
团

队
。

团
队

成
员

基
本

信
息
、

技
能
( 技

术
)

等
级
、

团
队

组
织

分
工
。

人
员

信
息
,

技
能

等
级

证
书
,

工
作

室
组

织
结

构
图
、

责
任

分
工

情
况
。

4.
工

作
保

障
。

具
有

固
定

的
工

作
场

所
、

基
本

的
设

施
设

备
、

必
要

的
工

作
经

费
。

工
作

场
所
、

主
要

设
施

设
备

列
表
、

照
片

及
简

介
,

工
作

经
费

使
用

清
单

及
证

明
( 需

由
本

单
位

财
务

盖
章

确
认
)。

运
行
情
况

( 近
3
年
)

5.
制

度
建

设
。

创
新

工
作

室
管

理
、

运
行
、

考
核
、

奖
励
、

成
果

转
化

等
制

度
,

工
作

计
划
,

中
长

期
规

划
。

制
度
、

计
划
、

规
划

文
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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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要
指
标

主
要
内
容

支
撑
材
料

运
行
情
况

( 近
3
年
)

6.
承

担
任

务
。

开
展

技
术

攻
关
、

创
新

创
效
、

技
能

提
升

等
工

作
,

承
担

的
创

新
课

题
或

攻
关

项
目
。

课
题
( 项

目
)

名
单
、

参
与

人
员
、

完
成

进
度
、

解
决

的
问

题
或

产
出

的
成

果
照

片
或

简
介
( 需

由
本

单
位

盖
章

确
认
)。

7.
成

果
转

化
。

积
极

开
展

创
新

成
果

转
化

工
作
,

取
得

一
定

的
经

济
效

益
、

社
会

效
益
。

转
化

成
果

的
名

单
、

转
化

情
况

简
介
、

创
效

核
算

过
程

及
结

果
统

计
( 需

由
本

单
位

核
算

确
认

并
盖

章
)。

8.
技

能
传

授
。

创
新

工
作

室
对

内
开

展
技

能
培

训
、

对
外

开
展

技
术

交
流

协
作

情
况
。

技
能

培
训
、

技
术

交
流

名
称
、

计
划
、

参
加

人
员
,

开
展

活
动

现
场

照
片

或
签

到
表

等
。

9.
导

师
带

徒
。

创
新

工
作

室
成

员
开

展
导

师
带

徒
,

培
养

人
才

情
况
。

师
带

徒
名

单
、

协
议
,

徒
弟

技
能

提
升

或
取

得
成

绩
等

证
明

材
料
。

10
.

创
新

联
盟
。

积
极

参
加

本
地
( 本

行
业
)

劳
模

工
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联

盟
活

动
。

参
加

创
新

工
作

室
联

盟
活

动
列

表
、

文
件

资
料
、

照
片
。

创
新
业
绩

11
.

获
奖

情
况
。

创
新

攻
关

课
题
、

成
果

参
与

各
级

各
类

评
选

取
得

的
奖

项
。

创
新

课
题
、

成
果

的
基

本
情

况
,

参
与

的
创

新
工

作
室

成
员
,

获
奖

证
书

或
文

件
。

12
.

取
得

专
利
。

开
展

的
创

新
攻

关
项

目
取

得
相

关
专

利
。

取
得

专
利

项
目

的
基

本
情

况
,

取
得

专
利

的
创

新
工

作
室

成
员

及
专

利
列

表
、

证
书
。

13
.

形
成

规
范
。

起
草

的
行

业
( 单

位
)

标
准

或
操

作
规

范
、

工
作

法
。

参
与

起
草

的
创

新
工

作
室

成
员
,

形
成

的
标

准
、

规
范

文
书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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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
要
指
标

主
要
内
容

支
撑
材
料

影
响
带
动

14
.

助
企

行
动
。

参
加

劳
模

工
匠

助
企

行
工

作
,

开
展

技
术

帮
扶

活
动
。

参
加

劳
模

工
匠

助
企

行
相

关
工

作
资

料
、

照
片
。

15
.

宣
传

报
道
。

各
级

各
类

媒
体

对
创

新
工

作
室

进
行

宣
传

情
况
。

宣
传

报
道

列
表
、

截
图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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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委员会 2024年11月5日印发


